附件9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
电力（2018年修订）（征求意见稿）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电力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中披露行业经营性信息，适用本指引。从事电力生产的热力公司，应当比照本指引披露相关的行业经营性信息。
本所电力上市公司在适用本指引时，还应当同时遵守《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般规定》中的各项原则规定。上市公司确属客观原因难以按照本指引要求披露相关信息的，可以不予披露，但应当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解释未按要求进行披露的原因，并予以特别提示。
第一节 年度报告

第一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涉及电力行业发展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电力政策、环保政策和法规的变化情况，并说明其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发展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已经或计划采取的应对措施。
第二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下列反映电力行业发展状况及公司行业地位的信息：
（一）全国及公司主要经营地区（分省、直辖市，下同）内的电力生产、销售状况及发展趋势；
（二）公司主要经营地区、生产经营规模及当年变动情况；
（三）公司在全行业或地区市场的市场地位、竞争优势等。
第三条 上市公司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和自身经营模式，披露可能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包括电力行业相关的政策风险、环保风险、电价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
上市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应当充分、准确、具体，并进行实质分析，说明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以及公司已经或计划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经营模式或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对新增风险因素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公司的影响、拟采取的应对措施等进行分析。

第四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主要经营模式，并按电源种类披露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经营模式运行情况。公司有售电业务的，还应当披露外购电量及其收入和成本情况。
第五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装机容量情况。公司应当按地区和电源种类，披露境内外控股电力公司总装机容量、新投产机组的装机容量、核准和在建项目的计划装机容量。
第六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发电量、上网电量或售电量情况。公司应当按总量、分地区和电源种类，披露报告期内发电量、上网电量。公司有售电业务的，应当按总量、分地区披露报告期内售电情况。
第七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上网电价或售电价。公司应当按总量、分地区和电源种类，披露报告期内上网电价的均价及其与上年度差异。公司有售电业务的，应当按总量、分地区披露报告期内售电电价的均价及其与上年度差异。
第八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发电效率情况。公司应当按总量、分地区和电源种类，披露报告期内发电厂用电率、利用小时数及其与上年度差异。

第九条 上市公司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应当披露报告期内市场化交易的总电量、收入、平均电价及同比变动情况。

第十条 上市公司经营售电业务的，应当披露售电业务的经营模式、增值服务的具体内容，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供电煤耗等节能减排关键指标的情况。

公司可以披露脱硫设备投运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废水排放情况等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指标。
第十二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环保情况。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环保政策、法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公司执行环保政策、法规要求的经营性、资本性支出和下一年度预算。
第十三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资本性支出情况。公司应当披露资本性支出计划总金额、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并按项目披露报告期内资本性支出项目进展，包括项目总预算、项目进度、报告期投入金额、累计实际投入金额以及报告期项目收益情况等。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当予以单独列示。
第十四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报告期内收购、出售和关停子公司或项目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二节 临时报告
第十五条 上市公司新投产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披露新投产项目的装机容量、当年预计发电量、供电煤耗、发电厂用电率、利用小时数等。
第十六条 上市公司新核准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披露新核准项目装机容量、总预算、资本性支出计划及其建设周期和投产预期等。
第十七条 上市公司在建项目装机容量、总预算、资本性支出计划及其建设周期和投产预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披露变化原因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十八条 上市公司上网电量或售电量、上网电价或售电价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披露变化原因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十九条 上市公司合作和合资项目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披露变化原因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二十条 上市公司收购子公司，影响重大的，除按照本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要求进行披露外，还应当披露子公司的装机容量、发电量、上网电量及上网电价、发电效率。

公司可以披露节能减排、资本性支出及环保情况等。
第二十一条 上市公司出售和关停子公司，影响重大的，除应当按照本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要求进行披露外，还应当披露子公司装机容量、已发电量及公司持股比例，并预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二十二条 上市公司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或被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安全、环保整改，影响重大的，应当披露事故的原因、涉事公司预计全年发电量、已发电量、停产整改期限及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第二十三条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季度经营数据，包括按地区和电源种类披露控股的各电力公司发电量、上网电量、上网电价的均价及同比变动情况，以及截止本季度末发电量、上网电量累计额、上网电价均价及同比变动情况等。
上市公司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还应当披露市场化交易总电量、收入、平均电价及同比变动情况。
第三节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如下：
（一）电源种类：指按照火电、水电、风电、太阳能、核能和生物质能等进行的分类。
（二）重大变化或重大事项：除《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般规定》中的重大变化或重大事项外，本指引的重大变化或重大事项还包括上市公司的装机容量、发电量等的变化累计分别占上年度公司总装机容量、发电量的10%以上的重大变化或重大事项。
（三）发电厂用电率：指发电厂生产电能过程中消耗的电量与发电量的比率。 
（四）供电煤耗：指火力发电机组每供出1千瓦时电能平均耗用的标准煤量。

第二十五条  本指引由本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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